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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8 日，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民政府发
布通报称，8 月 17 日 13 时 05 分， 该县锦华街道
岳家佐村发生一起天然气泄漏爆燃事件， 造成 1
人死亡、4 人受伤，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有分析
认为，事故或系施工打穿燃气管道所致，不少网民
表达了对农村煤改气安全隐患的担忧。

“农村不可能像城市那样普遍埋管 ， 管子质
量 、施工质量 、安全意识都比城里差很多 ”“农村
燃气基础设施质量很不好 ，又缺乏维护 ，一旦泄
漏后果不堪设想 ”“燃气管子就架在房子外面 ，
没有任何保护 ， 太危险了 ”“我们村一些有裂缝
的危房上也架设了燃气管道”“自从我们这儿煤改
气以后就整天提心吊胆”……

这些言论中，不可否认有些是由燃气知识缺乏
导致的“杞人忧天”，但整体仍反映出农村煤改气中
潜藏的诸多短板。

同时，在对该事故的媒体报道中，一个细节值
得关注。 据高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主任科
员薛永刚介绍， 此次发生爆燃事故的燃气管道是
2019 年农村煤改气工程， 正准备聘请第三方进行
最后验收备案。 此次事件涉及的岳家佐村工程已

进入收尾阶段，燃气管道已通气。 但据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2018 年 11 月印发的《农村管道天然气工程
技术导则》第十四条规定，农村燃气工程完工后，建
设单位应按规定组织有关参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未通过验收的，不得交付使用。 竣工验收的情况应
报县级以上地方燃气管理部门备案。

3 年前的农村煤改气工程缘何仍未完成验
收备案 ？ 尚未完成验收备案的工程为何已经通
气 ？ 答案或许要等事故调查结果公布后才能知
晓。 而这些问题，或许只是农村煤改气问题的冰
山一角。

近年来，在大气污染防治压力下，相关部门加
强农村散煤治理，实施北方地区农村清洁取暖，大
力推进煤改电、煤改气，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核问责
制度。 这一“雷霆”般的行动对改善大气质量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对时间紧、任务重、
资金压力大、基础不牢固等问题的反映不断，地方
政府、燃气企业和村民一度承受巨大压力。 在一些
硬性的数据指标与时间节点考核下，不乏部分农村
煤改气工程“大干快上”，只求完成数量任务，而将
质量问题放在次要位置，施工不规范、运维不到位

等问题常见诸报端。
安全无小事。对已经实施的农村煤改气工程查

找安全隐患、堵住安全漏洞迫在眉睫。 政府部门要
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建议进一步压实燃气
经营企业对建设经营的农村燃气设施安全运维的
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定期对燃气管道进行安全
检查，并不定期抽查，将造成严重事故或安全保障
措施不到位的企业拉入“黑名单”，建立合理的企业
退出机制。同时，捋顺燃气设施范围内施工报备、保
护制度，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
拆除或者移动农村燃气设施”落到实处，杜绝其他
施工导致的燃气事故。 此外，应进一步畅通百姓反
映农村煤改气安全隐患的通道， 及时确认相关信
息，掐灭苗头性问题。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如今，随着大气环境质量
的改善， 农村煤改气也比之前少了许多 “浮躁”之
气。此时，正是查漏补缺的好时机。唯有守住安全底
线，让煤改气农民真正用得舒心、用得放心，才能保
证天然气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才能让正在推
进的燃气下乡真正成为农村能源革命与乡村振兴
的有力抓手。

一家之言

农村煤改气安全问题亟需查漏补缺
■别凡

关注

油气·要闻 □主编：别凡 □版式：侯进雪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iefan8582@163.com

□ 2021 年 8 月 23 日

13

瓶装液化气监管：“九龙治水” 效果打折
■■本报记者 渠沛然

湖北省化学安全协会高级工程师伍学龙
认为，目前液化石油气瓶相关法律法规正在不
断完善。 但由于管理能力和监管措施落地情况
不一，各地监管效果参差不齐。

“液化气瓶数量大、使用面广 、流动性
强，如果缺乏有效监管，致使生产、流通过程
中产生不按法规使用登记，超期未检或充装
应报废气瓶， 无许可资质非法充装等现象，
势必导致安全隐患。 但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
共享，难以形成合力，常出现为解决安全隐
患而采取‘一刀切’的懒政现象，不治标更不
治本， 垄断不能根除液化石油气瓶安全问
题。 ” 伍学龙补充说。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新松

指出，加强液化石油气瓶的管理，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将市场经营企业合并为一家，
进行所谓的统一管理和服务并非最优解。 “不
仅安全问题无法保证，价格也容易出现新的垄
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建议在合规合法的条件
下允许企业充分竞争，政府的行政之手不宜在
此环节伸得过长，过度干预。 ”

“安全管理的关键不是相关监管部门实施
‘保姆式’大包大揽的监管，而应该在有效落实
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和激发企业提高安全管理
水平方面下功夫，并积极引导公众发挥监督作
用。 没有竞争，企业安全管理投入或逐步降低，
更易导致安全管理手段和理念无法进步。 ” 某
不愿具名业内人说。

脱离市场的“一刀切”背后，折
射出液化石油气瓶监管存在盲区、
责任主体难区分、 监管工作未延伸
至用气环节等问题，导致监管“九龙
治水”，效果却不及预期。

业内人士表示， 一般特种设备
安全涉及环境较为简单， 且使用地
点较为固定， 因此安全责任主体较
好确定， 政府部门进行安全监管时
找到企业就可依法履职。 但液化石
油气瓶不同，其流通复杂、使用对象
范围广泛， 目前对液化石油气瓶追
溯不足导致气瓶流向和使用环节都
较为模糊，监管存在一定难度。

“气瓶从开始生产到报废回收
的全流程涉及质量技术监督局 、
城市管理委员会等十多个部门 ，
管理难度颇大。”伍学龙说，“液化
石油气瓶监管职责分散于交通运
输 、住建 、公安等多个部门 ，部门
间职能交叉 ， 相互衔接却常有脱
节，造成边界模糊、监管‘空白’和
‘盲区’， 因此出现多头监管但又监
管不严的现象。 ”

据了解，在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特种设备安全法、 国家质检总局气
瓶安全检查规定中均没有对民用燃
气瓶使用的日常监管做出明晰的分

工规定。 “现有法律法规中，各部门
的监管工作没有延伸至气体使用环
节。 ”伍学龙进一步表示。

陈新松表示， 虽然液化石油气
瓶事故大多发生在使用环节，但其
安全管理涉及液化石油气瓶的制
造、充装、运输、储存、配送、使用等
众多环节，事故发生后很难确定事
故责任主体，因此存在责任难区分
的现象。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监管部门查处和处罚力度不
够，处罚金额相较企业利润是“九
牛一毛”， 使得部分液化石油气瓶
充装站有恃无恐。

受访人士均表示，目前国内对
液化天然气瓶的监管方式不断
进步 ，但仍显落后 ，建议加强顶
层设计。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 实现液化
石油气瓶信息化溯源、有据可循、明
确责任划分， 首先要制定联合监管
细则，定期讨论安全监管重点难点，
打破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信
息共享。

有业内人士指出， 应逐步建

立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质量安全溯
源制度、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和信用
体系，可利用“红黑名单制度”对液
化石油气从业单位实行信用约束
和激励，并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气
瓶责任保险制。改变现有液化石油
气瓶充装“劣币驱除良币”现象，推
动建立液化石油气瓶充装联盟或
公司。 同时增加违法成本，严惩违
法违规企业，并将其列入“失信企
业”名单。

“还可以学习江苏省常州市、浙
江省杭州市的做法，通过建立长周
期、全过程、多方位、可追溯的液化
石油气瓶信息化安全监管体系 ，
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气
瓶信息化安全监管机制。 利用气
瓶信息化安全监管平台进行溯
源， 找出问题发生的原因和责任
者，有效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而不是通过垄断让监管浮于表面。”
上述人士说。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官
网公示一则案例：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政府审
议通过该县住建局关于液化石油气瓶集中配
送的实施方案，指定特定的一个公司对全县液
化气经营门点进行整合，各配送中心做到“统
一气瓶、统一计量、统一价格、统一车辆、统一
服装、 统一服务”。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调查认
为，该审议通过的实施方案含有排除、限制竞
争内容，属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
行为。 随后，和县政府主动整改撤销，安徽省市

场监管局随后终止了调查。
液化石油气作为危险化学品存在安全隐

患,操作不当极易造成安全事故，严重威胁着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燃气主管部门
对燃气安全的有效监管尤为重要。

据记者了解， 近年来多地出现了以减少液
化石油气瓶安全隐患为由，限制合规企业市场
竞争的行为。垄断是否是安全治理的有效手段？
行政之手是否伸得过长？ 这只看不见的手又该
如何发挥作用才能实现高效监管？

海峡两岸最大石化产业
合作项目建成投产

本报讯 8 月 18 日，中国石化发布消息称，海
峡两岸最大石化产业合作项目———古雷炼化一体
化项目建成投产， 乙烯等主体生产装置打通全流
程，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并产出合格产品。 该
项目是推动两岸石化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
预计年产值超过 260 亿元， 可实现年利税 40 亿
元，拉动上千亿元下游产业，对优化国家炼化产业
布局、带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两岸共同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位于福建漳州， 是建设
以生产高端化工产品为主的石化项目。 项目一期
工程总投资 278 亿元，主要包括百万吨级乙烯、60
万吨/年苯乙烯等 9 套化工装置，以及配套公用工
程、年吞吐能力 780 万吨的码头泊位等，主要生产
聚丙烯、乙二醇、苯乙烯等 18 种主产品，产品总量
预计达 300 万吨/年。

该项目是全国七大石化产业基地古雷石化基
地的龙头项目。2016年 1月，经福建省发改委核准，
该项目由中国石化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和台资
企业旭腾投资有限公司各占 50%股份合资建设。
2016年 11月，双方在厦门 2016两岸企业家峰会年
会上举行揭牌仪式，正式成立福建古雷石化有限公
司。2017年 12月项目一期工程开工建设，2021年 5
月顺利中交，2021年 8月建成投产。

目前，项目二期工程正在加快推进，预计乙烯
年产能将提高至 140 万吨，产品总量每年将增加至
420万吨，成为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两岸石化产
业深度合作的标杆。 （李娜）

国内首例 22万立方米
LNG半地下储罐开工

本报讯 日前， 龙口 LNG 项目一期工程接收
站工程（以下简称“龙口 LNG 项目”）5# 储罐深基
坑正式开工建设， 标志着我国首例 22 万方 LNG
半地下储罐进入在建阶段。

龙口 LNG 项目 5# 储罐是国内首例半地下
坐地式储罐， 是国内 LNG 储罐建造中的重大突
破，坐地深度为 8 米，采用电伴热系统，并首次应
用于 22 万方 LNG 储罐。 龙口 LNG 项目部依托
科技创新赋能，在基岩较浅的情况下，率先引领，
大胆采用半地下坐地式基础的设计应用，虽增加
电伴热系统，但与传统储罐“高架空桩+承台+隔
震垫”方案相比大幅节省了费用。 龙口 LNG 项目
5# 储罐将为国内推广半地下储罐建设打造标
杆、树立示范。

此外，5# 储罐首次采用直径超 93 米环形咬合
桩支护设计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采用 AB桩咬
合工艺，咬合长度达 300毫米，A桩为素桩（纯混凝土
桩），B桩为荤桩（钢筋混凝土桩），咬合桩具备止水、
防护作用，共 361根，直径 1200毫米。 （刘龙龙）

核心阅读
液化石油气瓶从生产到回收涉及十多个部门，各部门间由于信息不共享，

造成监管脱节，多头监管却又监管不严，埋下诸多安全隐患。

探路燃气下乡(五)“一刀切”不治标更不治本

探路燃气下乡(五)多头监管却又监管不严

探路燃气下乡(五)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刻不容缓

8 月 18 日，新疆
油田公司吉 庆 油 田
作业区 （吉木萨尔页
岩油项目经理部 ）开
展职业技能竞赛 ，通
过全员技能 竞 赛 活
动 ，提高员工操作技
能 ， 规范操作流程 ，
确保安全操作 ，助力
油田高质量发展。 图
为女选手在 更 换 压
力变送器。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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